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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深圳市美拜电子有限公司 

2015 年度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 

 

信会师报字[2016]第 112525 号 

 

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委托，对后附的《关于深圳市美拜电子有限公司 2015

年度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专项说明》进行了专项审核。 

 

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令第 109 号）的有关规定，编制《关于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专项

说明》，并保证其真实性、完整性和准确性，提供真实、合法、完整

的实物证据、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口头证言以及我们认为必要

的其他证据，是深圳市美拜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拜电子”）管

理层的责任。我们的责任是在执行审核工作的基础上，对《关于盈利

预测实现情况的专项说明》发表审核意见。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01 号——历

史财务信息审计或审阅以外的鉴证业务》的规定执行了审核工作，该

准则要求我们遵守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计划和执行审核工

作以对《关于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专项说明》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

取合理保证。在执行审核工作的过程中，我们实施了检查会计记录、

重新计算相关项目金额等我们认为必要的程序。我们相信，我们的审

核工作为发表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我们认为，《关于深圳市美拜电子有限公司 2015 年度盈利预测实

现情况的专项说明》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

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管管理委员会令第 109 号）的规定编制。 

 



 

 

 

 

 

 

本审核报告仅提供赣锋锂业 2015 年度报告披露之目的使用，不

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中国注册会计师：肖  菲 

（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包梅庭 

 

 

 

中国·上海          二〇一六年四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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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美拜电子 2015 年度 

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专项说明 

 

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 109 号）的

有关规定，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赣锋锂业”）编制了深圳市美拜

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拜电子”）《关于美拜电子 2015 年度盈利预测实现情况

的说明》。 

 

一、 公司基本情况 

(一) 公司概况 

深圳市美拜电子有限公司系于 2002 年 7 月由自然人李万春、胡叶梅共同发起设立的

有限责任公司，于 2002 年 7 月 9 日经深圳市工商管理局核准设立，领取

4403012092228 号《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2015 年 7 月，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购入美拜电子全部股权。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止，美拜电子累计实收资本为 3328 万元，注册资本为 3328

万元，注册地：广东深圳。 

美拜电子主要经营范围：锂电保护装置、充电器、锂电电池组（不含国家限制项目）；

自营进出口业务（按深贸管登证字第 2003-1256 号资格证书经营）；MP3、MP4 及其

他数字播放器的生产、销售（不含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需前置审批及

禁止的项目）。 

 

二、 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及审批核准、实施情况 

2014 年，赣锋锂业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购买李万春、胡叶梅合

法持有的深圳市美拜电子有限公司合计 100%股权，同时向不超过 10 名特定投资者

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交易总额的 25%。 

2014 年 5 月 20 日，美拜电子召开股东会，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向赣锋锂业转让美拜

电子合计 100%股权，各股东均同意放弃股权转让的优先购买权。 

2014 年 6 月 5 日，赣锋锂业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该项资产重组草

案及相关议案。 

2014 年 9 月 26 日，赣锋锂业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该项资产重组

草案及相关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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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10 月 17 日，赣锋锂业召开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审议通过该项

资产重组草案及相关议案。 

2015 年 5 月 19 日，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无条件通过赣锋锂业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相关事项。 

2015 年 6 月 15 日，中国证监会下发《关于核准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向李万

春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 1227 号），赣锋锂

业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 

根据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 2015 年 3 月 30日出具的中联评报[2015]第 297 号资

产评估报告，截止 2014 年 7 月 31 日，拟购入的美拜电子 100%股权评估价值为

37,761.47 万元。 

实际交易中，美拜电子 100.00%股权的交易价格为 36,700.00 万元。其中，以现金

支付 11,010.00 万元，剩余 25,690.00 万元以发行股份的方式支付。股份发行价格为

15.57 元/股，股份发行数量为 16,499,678 股。其中，向李万春发行 11,549,775 股，

收购其持有的美拜电子 70.00%的股权；向胡叶梅发行 4,949,903 股，收购其持有的

美拜电子 30.00%的股权。 

2015 年 7 月 2 日，美拜电子收到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 《营业执照》和

《变更（备案）通知书》。美拜电子的股东由李万春、胡叶梅变更为赣锋锂业，上市

公司赣锋锂业直接持有美拜电子 100.00%股权，美拜电子成为上市公司赣锋锂业的

全资子公司。 

2015 年 8 月，赣锋锂业以非公开发行方式向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财通多策略精

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等 4 名特定投资者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 4,966,887

股，具体发行价为 24.16 元/股，均为现金认购，承销商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 8 月 24 日，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江西赣锋锂业股

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信会师报字[2015]第 114956 号）。根据该验资报告，赣锋锂

业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 119,999,989.92 元，扣除与发行有关的费用 12,296,981.47

元，募集资金净额为 107,703,008.45 元，其中，计入赣锋锂业“增加注册（实收）资

本”4,966,887元，计入“资本公积－股本溢价”102,736,121.45 元。 

2015 年 8 月 27 日，赣锋锂业通过交通银行，账号 36500602018170643082，以电汇

形式支付给李万春人民币 7,707 万元，支付给胡叶梅 3,303 万元。 

2015 年 9 月 11 日，上市公司赣锋锂业完成募集配套资金涉及的新增股份预登记工

作，并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

确认赣锋锂业本次非公开发行新股数量为 4,966,887 股（其中限售流通股数量为

4,966,887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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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美拜电子成为赣锋锂业控股 100%的子公司，赣锋锂业成

为美拜电子的实际控制人。 

 

三、 基于重大资产重组的盈利预测及其实现情况 

(一) 编制盈利预测依据的相关假设前提 

1、美拜电子遵循的国家及地方的有关法律、法规、政策在预测期间内无重大改变； 

2、美拜电子适用的各种税项在预测期间，其征收基础、计算方法及税率，不会有重

大改变； 

3、美拜电子经济业务所涉及的地区目前的政治、法律、经济政策无重大变化； 

4、美拜电子 2014 年度及以后年度均能持续经营； 

5、国家现有的银行信贷政策及信贷利率、通货膨胀率和外汇汇率在预测期间无重大

变动； 

6、美拜电子生产经营计划、投资计划及营销计划等能如期实现，无重大变化。 

7、美拜电子主要服务市场需求状况、价格在正常范围内变动； 

8、美拜电子的经营活动在预测期间内不会因人力缺乏、资源短缺或成本严重变动而

受到不利影响； 

9、美拜电子在预测期间内无自然灾害等其他不可抗力因素造成的重大不利影响； 

10、美拜电子在预测期内不会发生重大的资产减值； 

11、美拜电子执行企业会计准则，在预测期内不会发生重大修订； 

12、美拜电子高层管理人员无舞弊、违法行为而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13、无其他不可预见因素造成的重大不利影响。 

 

(二) 盈利预测的主要指标 

根据李万春、胡叶梅与赣锋锂业签署的《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与李万春及胡

叶梅之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之盈利补偿协议》（以下简称“盈利补偿协议”）、

《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与李万春及胡叶梅之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之

盈利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以下简称“盈利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美拜电子 2014

年、2015 年和 2016 年实现的经审计的净利润（指合并报表中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数）不低于 3,300 万元、4,300 万元和 5,600 万元，否则

应按照《盈利补偿协议》、《盈利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的约定予以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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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2015 年度盈利预测的实现情况 

美拜电子 2015 年度财务报表业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于  

2016 年 3 月 28 日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信会师报字[2016]第 111992 号《审计报

告》。经审计的美拜电子 2015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为 34,786,671.69 元，未完成 2015 年度的业绩承诺。 

单位：人民币万元 

指标 实际实现数 承诺数 差额 完成率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

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478.67 4,300.00 -821.33 80.90% 

 

(四) 业绩承诺未实现的主要原因 

由于平板电脑、超级本等电子产品消费端市场需求量下滑，相关产品的电池需求下

降导致部分销售业务受阻，整体业绩没有达到预期。 

 

 

 

 

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加盖公章） 

二〇一六年四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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